

玉公函〔2020〕59号

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

第220号提案的答复

曹汝智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市中心主要街道“斑马线”设置行人请求式智能信号灯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您提出的“在市中心主要街道斑马线设置行人请求式智能信号灯”的建议

玉溪公安交警部门结合玉溪中心城区实际情况，积极向各级党委政府汇报，推动交通设施专业化规划设计，通过招标委托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于2018年制作完成《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设计规划》。
交警部门以《规划》为设计蓝本，按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交通文明测评标准》相关要求，研究制定《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牌等系统设施优化建设方案》，并于2019年5月31日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实施。交警部门以“治堵保畅”为主要工作目标，以提升道路交通设施为出发点，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交通拥堵及停车难等问题，结合辖区实际道路情况，对需要实施的内容进行拆项，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和科技信息化两个主要部分，共13个子项目。行人过街申请系统列为其中一个项目进行实施。

为优化车辆与行人合理通行，交警部门借助科技手段，通过新增行人过街申请系统，充分保障行人过街交通安全，减少车辆与行人“抢道”引发的交通事故，促使全社会养成“车让人”的良好新风尚。该智能行人过街申请系统由行人过街申请系统主机、行人过街语音提示桩、机动车道诱导屏三部分组成。行人过街时需要通过按下“申请”按钮，信号灯接到“请求”后，行人、车辆方可按照信号灯、语音提示、诱导屏提示通行。
　　目前，已在中心城区宁州路交叉口、秀山路与桂山路交叉口、棋阳路与新兴路交叉口、凤凰路与南门街交叉口、玉兴路与九曲巷交叉口、润玉园2号门、河滨路兰溪桥附近共建设7套行人过街申请系统，均已投入运行。

针对您提出的“让信号灯智能化”的建议

交警部门一是加强宣传引导，向全社会普及行人过街申请系统的使用方法，并引导全社会形成“车让人、人快走”理念。二是严格处罚，启用电子警察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进行抓拍处罚；对行人随意按申请按钮的不文明行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按规定依法严肃处理。
　　保障行人过街的交通组织有多种方式，交警部门将根据实际道路通行需求，结合辖区交通管理总体情况，进行科学分析研判，根据不同路段的不同特点，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，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不断优化车辆与行人通行，不断提高道路通行效率。

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。

玉溪市公安局

2020年9月25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汪娟  0877-2691383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府议案提案科。
玉溪市公安局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2020年9月25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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